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与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协商

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对通过中

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实行申

购费率优惠。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

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包括：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０１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１１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２１

）；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３１

）；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４１

）；

中海上证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９００１

）；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５１

）。

三、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

购本公司旗下上述七只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

于

０．６％

，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一律按

０．６％

计算；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详见各基

金相关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

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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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２

号”文《关于核准大连科

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

１２．３３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８９

，

７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３３

，

１７８

，

８５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５６

，

５７６

，

１５０．００

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出具的利

安达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了规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

权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以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永安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在此之前，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综合利用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主体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综合利用项目》，由原计划实施地点：公司穆

棱生产基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下城子工业园区；实施主体：公司控

股子公司穆棱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穆棱科冕”），变更为：江苏省泰

州市高港区永安洲工业园区，公司拟兴建的科冕（泰州）木业城内；实施主体

变更为：公司在泰州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州科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实施增资，用于《木材综合

利用项目》的建设。

各专户情况如下：

１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大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大连”）账号为

８０２２１２３７３３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牡丹江”）账号为

２３００１７０５１５１０５０５１０２８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永安支行（以下简称“专户泰州”）账

号为

１０２１７５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０７８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木材综合利用

项目》， 即投资建设

６

万

ｍ３

单板层积材生产线和

１０

万

ｍ３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

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行

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开

户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大

写：壹仟万元整）的，开户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魏平女士、郭俊

伟先生、孟向东先生、林树勇先生、张攻非先生、申士杰先生、田世忠先生出席

了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平女士主持，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

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决定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江苏省泰州市增开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在此之前，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用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综合利用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主体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综合利用项目》，由原计划实施地点：公司穆棱生产基

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下城子工业园区；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穆

棱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穆棱科冕”），变更为：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永

安洲工业园区，公司拟兴建的科冕（泰州）木业城内；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在

泰州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科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实施增资，用于《木材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

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于下述银行账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永安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帐号：

１０２１７５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０７８

该户所有资金仅用于公司“木材综合利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泰州科冕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９．９０

元。 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０

号《验资

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８５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

负责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包括授

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上市成功后，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修改公司

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了吉林省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２７１．７２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１１０３１．７２

万

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由

８２７１．７２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１１０３１．７２

万元人民币，公

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其他事项未

变。同时因公司上市完善后的《公司章程》在吉林省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完成了备案手续。 上市后使用的章程从上市之日起施行。 工商变更登记备

案的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发行上市后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如下补充和修订， 具体情况见下

表：

一、对《公司章程（草案）》的补充情况

序号 条目 通过稿 补充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于

【

核准日期

】

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

文核准

，

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股份

数额

】

股

，

于

【

上市日期

】

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１

］

２９４

号文核准

，

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７６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１１０３１．７２

万元

。

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

【】

万

，

均为普通

股

。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１１０３１．７２

万

，

均为普通股

。

４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如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

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继续交易

；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

章程中的前款规定

。

二、对《公司章程（草案）》的修订情况

根据吉林省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公司对通过稿中第十八条进

行了修订。 原《公司章程（草案）》中第十八条为：

公司上市前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权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张益胜 自然人股

４２

，

８９２

，

５２４ ５１．８５

２

王玉胜 自然人股

８

，

３６２

，

７１０ １０．１１

３

尚书媛 自然人股

８

，

１３４

，

４２５ ９．８４

４

刘建明 自然人股

８

，

１３１

，

１０１ ９．８３

５

王 斌 自然人股

７

，

１９６

，

３９６ ８．７

６

李国君 自然人股

１

，

４９８

，

４７３ １．８１

７

薛晓民 自然人股

１

，

３１５

，

２０４ １．５９

８

尹笠佥 自然人股

１

，

２８２

，

１１７ １．５５

９

曲 波 自然人股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５

１０

李方荣 自然人股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５

１１

李铁军 自然人股

９４２

，

９７６ １．１４

１２

李玉凤 自然人股

２１５

，

０６４ ０．２６

１３

杨 力 自然人股

９９

，

２６０ ０．１２

１４

张祖英 自然人股

８２

，

７１７ ０．１

１５

白志强 自然人股

８２

，

７１７ ０．１

合 计

８２

，

７１７

，

２００ １００

现修改为：公司上市后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权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张益胜 自然人股

４２

，

８９２

，

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２

王玉胜 自然人股

８

，

３６２

，

７１０ ７．５９

３

尚书媛 自然人股

８

，

１３４

，

４２５ ７．３８

４

刘建明 自然人股

８

，

１３１

，

１０１ ７．３８

５

王 斌 自然人股

７

，

１９６

，

３９６ ６．５３

６

李国君 自然人股

１

，

４９８

，

４７３ １．３６

７

薛晓民 自然人股

１

，

３１５

，

２０４ １．１９

８

尹笠佥 自然人股

１

，

２８２

，

１１７ １．１６

９

曲 波 自然人股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１０

李方荣 自然人股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１１

李铁军 自然人股

９４２

，

９７６ ０．８５

１２

李玉凤 自然人股

２１５

，

０６４ ０．１９

１３

杨 力 自然人股

９９

，

２６０ ０．０９

１４

张祖英 自然人股

８２

，

７１７ ０．０７

１５

白志强 自然人股

８２

，

７１７ ０．０７

１６

社会公众

Ａ

股

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２

合 计

１１０

，

３１７

，

２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东莞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参加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银行”）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１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２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３

）、银华优质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０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８００１２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３００１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３

，以下简称“银华领先策略股票”）、银华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５

）、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８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２０

）、银华信用

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东莞银行柜台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通过网上银行办理

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东莞银行及

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活动内容

１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东莞银行柜台成功办理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２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东莞银行网上银行成功办理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

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享有

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

照标准费率执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东莞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

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东莞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运河东一路

１９３

号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２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起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１０

万元以

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此期间，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正常办理赎回、转换转出及单

笔

１０

万元（含）以下的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该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１０

万

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在

三大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刊登的《关于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个人

网上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１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２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０３

）、银华优质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０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８００１２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３００１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３

，以下简称“银华领先策略股票”）、银华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５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００１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８

）、银华

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０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１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２０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５

） 以及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

等电子银行渠道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间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

有变动，请以中国工商银行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

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成功办理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申购业务的，其办理申

购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

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

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

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中国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２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起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１０

万元以

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此期间，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正常办理赎回、转换转出及单

笔

１０

万元（含）以下的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该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１０

万

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在

三大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刊登的《关于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隆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裕隆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９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及本基

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１９５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５８７

，

０８３

，

６０９．２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５２８

，

３７５

，

２４８．３０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

１．７７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５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４５％

，剩余部

分

５６

，

０８３

，

６０９．２２

元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裕隆的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

，

目前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分红手续费由基金资产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红利发放办法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可流通部分的基金份额应得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的券商直接划入其资

金帐户，基金发起人持有的未流通部分的基金份额应得的现金红利由本基金派发。

（

２

）咨询方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阳封闭

基金主代码

５０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基金

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１７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５７

，

６１０

，

７５２．４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４１

，

８４９

，

６７７．２１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７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１０％

，剩余部

分

１５

，

６１０

，

７５２．４５

元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裕阳的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

，

目前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分红手续费由基金资产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红利发放办法

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基金裕阳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及代理发放的手续费足额

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在红利发放日前的第一交易日闭市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款

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可在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其持有的

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一旦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结算系统自动将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付给指定的证

券公司。

（

２

）咨询方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裕泽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裕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泽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裕泽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７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６３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

，

１７５

，

３９９．１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４５

，

１５７

，

８５９．２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９１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６８％

，剩余部

分

４

，

６７５

，

３９９．１３

元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裕泽的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

，

目前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分红手续费由基金资产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红利发放办法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可流通部分的基金份额应得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的券商直接划入其资

金帐户，基金发起人持有的未流通部分的基金份额应得的现金红利由本基金派发。

（

２

）咨询方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继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

爱，经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将

继续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３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７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海富通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５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风

格优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３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精

选贰号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５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

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收费模式（简称：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Ａ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４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５

）、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简称：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３０７

）、海富通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６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

码：

５１９０２７

） 和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２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上银行、个人

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可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

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

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８８

；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网点咨询以及办理本公司旗下开

放式基金优惠申购业务。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工商银行”）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等五只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继续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即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电子银行申购相关

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优惠。 此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相关内容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普通网上银行、贵宾版网上银行、个

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个人投

资者。

二、优惠活动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参加优惠活动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１０２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０２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０３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０４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０５

四、具体优惠费率：

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

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可享受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

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上

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五、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

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

务的基金手续费。

具体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最新规定， 投资者可

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中国工商银行的各营业网点

中国工商银行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１８０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

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 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

对通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

购费率继续实行费率优惠。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参加此次优惠活动的基金有：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行业类

别证券投资基金（其三只子基金分别为：泰达宏利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１

）、泰达宏利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２

）、

泰达宏利稳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３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４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５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６２２０７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８

）、泰

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９

）、泰达宏利集利债

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０

）。

三、优惠费率说明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

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际申

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只基金费率

请详见各只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在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只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

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

２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将另行公告。

３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话费）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２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